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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报讯（北方新报正

北 方 网 记 者 刘 睿）

11月30日，呼和浩特市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呼

和浩特市税务局发布了

《关于呼和浩特市 2021 年

度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

差额调整及稽核扩面工作

的通知》，明确了2021年度

社会保险参保缴费基数。

据了解，在企业职工

基本养老保险方面，2021

年核定城镇企业职工个人

缴费基数时，上限按 2020

年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

就 业 人 员 月 平 均 工 资

6344 元的 300%，即 19032

元核定，企业职工个人缴

费基数下限按 2019 年自

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

人员月平均工资和 2020

年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

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算

术平均值 6016 元的 60%，

即 3610 元核定。2021 年单

位缴费基数的核定，以个

人缴费基数之和作为单位

的缴费基数。在 2021 年核

定失业保险缴费基数时，

以参保职工本人工资（职

工本人工资不低于当地最

低工资标准）作为职工个

人的缴费基数，用人单位

失业保险缴费基数以本单

位参保人员个人缴费基数

之和为缴费基数。在工伤

保险方面，核定参保单位

工伤保险缴费基数时，以

2021 年全区工伤保险缴

费基数采用 2020 年自治

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

员月平均工资 6344 核定

缴费基数，上限按 2020 年

全口径月平均工资 6344

元的 300%，即 19032 元核

定，下限按 2020 年全口径

月 平 均 工 资 6344 元 的

60%，即 3806.4 元核定。核

定建筑施工企业按项目参

加工伤保险缴费基数时，

根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 局 、市 城 乡 建 设 委 员

会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局、市总工会《关于转发<

内蒙古自治区建筑施工

企业参加工伤保险实施

办法>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

以工程项目总造价的 20%

作为缴费基数，按 1.1%的

费率缴纳，即按工程项目

总造价的 0.22%缴纳工伤

保险费。

2021年核定灵活就业

人员（含个体经营、非全日

制、新就业形态等从业人

员）缴费基数时，为方便参

保人员缴费核定，特设十

个档次：一档按 2019 年自

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

人员月平均工资和2020年

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

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算术

平 均 值 6016 元 的 60% 核

定，二至十档分别按 2020

年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

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6344

元的60%、70%、80%、90%、

100%、150%、200%、250%、

300%确定，参保人员可自

主选择缴费档次进行核定

缴费。

同时，根据《关于规范

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自

治区级统筹制度的实施意

见》规定，无雇工的个体工

商户、未在用人单位参加

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

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

业人员缴费比例为 20%。

对 2020 年缴纳基本养老

保险费自愿缓缴的灵活就

业人员，可申请补缴 2020

年度基本养老保险，补缴

基数在 2021 年的个人缴

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

选择。“享受社会保险补

贴”需缴纳失业保险的参

保人员缴费基数按 2020

年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

就 业 人 员 月 平 均 工 资

6344 元的 60%核定，缴费

费率为1%。

新报讯（北方新报正

北 方 网 首 席 记 者 查

娜） 记者从内蒙古自然

博物馆了解到 ，根据疫情

防控需要和主管部门要

求，为严格落实“限量、预

约、错峰”的总体要求，内

蒙古自然博物馆将于2021

年 11 月 30 日启用进馆参

观网上预约系统。

参 观 观 众 可 通 过

“内蒙古自然博物馆微信

公众号”或“蒙速办 APP”

进行预约。预约时需提交

参观人身份信息、联系方

式等内容，每个用户最多

可预约 4 人，可提前 4 天

预约。

预 约 成 功 的 ，按 照

预 约 时 间 ，凭 本 人 当 日

“ 青 城 医 疗 ”或“ 蒙 速

办”健康码“绿码”(后台

已关联预约信息)进 馆 参

观。

内蒙古自然博物馆启动网上预约

实验室开放日
11月29日，实验室工作人员演示如何检验化妆品。当日，内蒙古自治区药

品检验研究院开展“安全用药 坚守初心”为主题的实验室“公众开放日”活动。

邀请生产经营企业、社会公众及新闻媒体代表共同走进实验室，了解药品、化妆

品检验工作。活动中，工作人员向大家展示了历年的不合格样品，同时还普及了

药品、化妆品等生活常识。 文·摄影/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刘 睿

新报讯（北方新报正

北 方 网 记 者 刘 惠）

11月30日，记者从呼和浩

特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

理局了解到，经市人民政

府批准，呼和浩特市土地

收购储备交易中心决定以

网上挂牌方式出让12宗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。

这 12 宗地中，7 宗为

城镇住宅用地，均需配建

公共租赁住房，分别位于

24 米规划路以西、40 米规

划路以南；阿拉善南路以

西、化工街以南；阿拉善南

路以西、12米规划路以南；

和畅路以东、吉庆街以北；

盐站西路以东、规划一路

以南；盐站西路以东、成吉

思汗大街以北；兴安南路

以东、双台什街以南。

1 宗为零售商业用地

（商 业 用 地 兼 容 商 务 用

地），位于鄂尔多斯大街以

北、24米规划路以西，供地

面积 44 亩，周边有敕勒川

公园及东岸国际、香格里观

山悦等住宅小区。根据出让

要求，该宗地为自持商业地

产项目，土地竞得人须书面

承诺“自持期限不低于 15

年（含建设期和经营期）”，

自持率不低于总建筑面积

的70%，自持期限内，商业

地产自持部分不分割转让，

不改变批准的土地用途。

1 宗为公用设施用地

（供应设施用地），位于河

西路以东、铁路三四线以

南，供地面积9.093亩。3宗

为科研用地，其中1宗位于

塔利西路以东、规划二街以

南，另外2宗均位于规划二

街以南、规划二十路以西。

又讯（北方新报正北

方网记者 刘 惠） 11

月 29 日，记者从呼和浩特

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

局获悉，经呼和浩特市人

民政府批准，呼和浩特市

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决

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 2

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。

2宗地均为工业用地，

其中一宗位于乌海西街以

北、裕隆东路以西，供地面

积为 33450.301 平方米，共

50.175 亩。另一宗位于临

河街以南、石化三路以东，

供地面积为 40520.237 平

方米，共60.78亩。2宗地的

出让年限均为 50 年，将于

12月21~30日挂牌竞价。

12宗地公开出让 敕勒川公园旁拟建一商业项目


